
郑人常办〔2017〕10号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

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评选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有关新闻单位，机关各部门：

为了做好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的评选工作，现将《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发给你们，请按要求认真做好参评作品的推荐及报送工作。
   附件：1.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

         2.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推荐作品数额分配表

         3.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推荐作品目录                             

                               2017年4月26日        

附件1

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

郑州人大新闻奖的评选由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旨在通过评选活动，鼓励和引导我市新闻媒体和人大新闻工作者创作更多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宣传报道人大工作的优秀作品，为我市实现“两个率先”目标，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为做好本届郑州人大新闻奖的评选工作，特制定以下办法：

一、参评作品的基本要求
（一）思想内容
参评作品应为反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依法开展人大工作的题材。参评作品应符合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社会效果好。对于宣传人大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措施成效，以及宣传人大工作创新，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有较高的转载量、点击率、收视率的作品优先考虑。

（二）评选范围
郑州人大新闻奖参评作品必须是经国家正式批准的报社（报业集团）、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不含报刊杂志网络版、电子版）及全国、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网站，有全国统一刊号或准印证号的全国、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主办的刊物，并在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首次刊播的原创新闻作品。
（三）参评项目
参评项目分为四大类。具体要求如下：

1、报纸期刊作品类

（1）消息: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
（2）评论：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述评、短评等。
（3）通讯：用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闻作品。包括新闻特写、新闻综述、新闻调查等。
（4）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某一新闻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道；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进行的“追踪式”报道。要求新闻性强，有深度，有影响。

2、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作品类
（1）消息：要求与前述报纸期刊消息相同。
（2）评论：要求与前述报纸期刊评论相同。
（3）专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声音、画面）生动，有细节，有深度，音响、画面运用得当，有感染力。
（4）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要求与前述报纸期刊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作品相同。
（5）现场直播（含现场连线报道）：指与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节目。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声像为直播主题，采用音像资料不得超过播出节目长度的1/3。时间不限。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主体的节目。
（6）访谈：指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插播资料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2。

3、网络新闻作品类

（1）消息：网站首发的原创消息。
（2）评论：网站首发的原创评论，包括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短评、专家评论等。
（3）通讯：指新闻网站首发的原创通讯，包括特写、综述、任务侧记等。
（4）专题：指用图片、文字、音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页面层次结构不少于两层。
（5）访谈：指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包含在线人物访谈、法律介绍、专家释疑、代表与人民群众对话等。

（6）新媒体：作为尝试，新媒体作品不设具体项目，不限体裁、报道形式。参评作品要求原创，传播效果好，要有相关数据（阅读量、转发量等）。
4、摄影作品类
设2个参评项目。参评作品要求原创、首发、现场抓拍、表现力强、图像清晰，文字说明准确、简洁，转载、合成、多次曝光和用电脑技术人工修改制作的作品不在报送之列。

（1）单幅作品：指运用单幅照片表现一个主题的作品。

（2）组照作品：指运用一种或多种表现手法，由多幅照片表现一个主题的作品。

二、参评作品的推荐办法
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参评作品，由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向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荐；有关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新闻单位直接向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荐；机关各部门的参评作品，由部门直接推荐。

三、参评作品的报送

所有推荐参评作品报送：一是报送作品原件和推荐作品目录纸质版（附件3，有关表格请到郑州人大网下载）；二是报送作品和推荐作品目录电子版。各参评单位推荐作品，无原件，无电子版，无推荐目录，不参与评比。电子版必须与原件相一致，不得为参评重新修改、编辑、制作，如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参评资格。
（一）电子版格式要求
1.文字材料的电子版，须用Word格式保存，音频作品须用MP3格式保存，视频作品须用MP4格式保存，摄影作品保存文件数据不小于2MB，须用JPEG格式保存。
2.电子版文件名须为推荐单位+作品标题。
（二）作者署名要求

所有参评作品均以刊播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不得随意变更，所署为笔名的须在推荐表中标注原名。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的作者超过3人的署名集体创作。
（三）报送时间及地址

参评作品原件、参评作品推荐目录纸质版应按要求于2017年5月26日前报送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638房间）；参评作品、参评作品推荐目录电子版同步报送至邮箱zzrdxc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XX单位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参评作品”；逾期视为弃权。

联 系 人：辛大刚  陈国保 

联系电话：0371—67181344

四、评选程序及奖励办法
郑州人大新闻奖由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设立评委会。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聘任，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评选分为初评、复评和定评。有关新闻单位和各县（市）区推荐的作品，为初评作品。复评工作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定评工作由评选委员会进行。

1、获奖作品分为一、二、三等奖和好新闻奖。一等奖10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不超过30篇。

2、获奖作品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颁发证书和奖品。

3、评选委员会可根据作品实际情况评出特别奖。

附件2

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推荐作品数额分配表

	单  位
	数 额
	单  位
	数 额

	郑州日报
	5
	中原区
	5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5
	二七区
	5

	郑州电视台
	5
	金水区
	5

	郑州晚报
	5
	管城区
	5

	中原网
	3
	惠济区
	5

	人民代表报
	2
	上街区
	5

	河南日报
	2
	登封市
	5

	大河报
	2
	新密市
	5

	河南商报
	2
	荥阳市
	5

	东方今报
	2
	新郑市
	5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16
	中牟县
	5


（总计104件）  
附件3

第24届郑州人大新闻奖推荐作品目录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序号
	作  品  标  题
	类别
	体裁
	作者
	刊播单位
（网址）
	刊播时间
	字数
(播出时长)

	1 
	
	
	
	
	
	
	

	2 
	
	
	
	
	
	
	

	3 
	
	
	
	
	
	
	

	4 
	
	
	
	
	
	
	

	5 
	
	
	
	
	
	
	

	6 
	
	
	
	
	
	
	

	7 
	
	
	
	
	
	
	

	8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题词：新闻奖  评选  通知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7年4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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